海口市2025年助学贷款办理程序和须知

一、助学贷款总体步骤
（一）助学贷款申请：助学贷款APP、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
（二）助学贷款审核：海易办APP、海南政务服务网。
（三）助学贷款签约：续贷采取网上签订合同。
首贷采取线下签订合同。
二、续贷业务
（一）续贷时间
2025年7月18日-8月29日。
（二）续贷须知
1.续贷原则上使用远程受理方式，采取网上签订合同完成续贷业务，无需到线下办理。
2.远程办理续贷必须由借款学生本人操作，不能委托共同借款人或其他人办理。
3. 续贷时，借款学生需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提交续贷声明，说明上一学年本人思想品德、学习情况以及还款意愿等，内容应客观真实、积极向上。同时，借款学生应保证每年至少2次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维护有关信息。未完成上述操作的，资格审核部门有权拒绝为其办理续贷。
4.续贷学生如有身份证信息（更名、身份证号码变动）、就学信息（休学、升学等）等关键信息变更，在办理本年度续贷业务前，须携带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到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续贷学生需更换新的共同借款人，须学生和新共同借款人接待身份证等材料到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5. 续贷时，由到场一方（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的，需分别签署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名字，并在代签处注明代签人，格式：“李四（张三代签）”。
6.请续贷学生提前在手机上安装对应代理结算机构APP（支付宝、平安银行、交通银行其中之一），且相关APP需完成实名认证。续贷学生在办理续贷时，在远程受理过程中使用对应代理结算机构APP进行人脸识别功能验证身份认证。
（三）续贷办理程序
1.提交贷款申请。
（1）手机登录“国家助学贷款”APP或电脑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sls.cdb.com.cn）；完善个人信息，提交贷款申请；选择网上签订合同，点击同意远程受理协议或授权书。
（2）贷款学生身份认证及授权。使用“国家助学贷款”APP办理续贷合同时，需跳转至支付宝或代理行APP进行实名认证；使用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时，使用手机对应代理结算机构APP（支付宝、平安银行、交通银行）进行人脸识别验证。
2.在线签约。
远程贷款申请提交成功后，在“我的贷款”中查看贷款申请卡片状态，远程贷款申请状态为“已提交”，耐心等待受理审批。提示：在本年度贷款发放前，贷款申请状态会一直显示“审核中”，发放贷款后，状态会刷新为“正常”。
3.高校回执录入。
借款学生须在2025年10月10日前持本人身份证、《借款合同》和《受理证明》或回执短信验证码前往高校资助中心录入电子回执。提示：2025年10月10日后，高校未在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回执的，视同借款学生放弃当年助学贷款申请。
三、首贷业务
（一）首贷时间
贷款申请和贷款材料上传时间：
7月18日开始，9月13日截止。
资格审核和线下签约时间：
7月18日开始，9月19日截止。
（二）首贷须知
1.如实并完整填写《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不管是否标注“*”星号事项。
2.《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填写。已通过高中预申请的本年度应届高中毕业生无需填写，其余学生必填。
3.请认真填写《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与《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不得字迹潦草、模糊或涂改。
尤其是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的基本信息（姓名、身份证号、户籍）、贷款金额、贷款期限、家庭住址、就业单位、年收入、人均年收入、影响家庭经济困难状况有关信息等关键栏填写，若填写不规范或不符合要求，需退回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审核；拒不修改完善的，资格审核部门有权拒绝为其办理贷款。
4.高校在校生（非大学新生）首次贷款，须在学信网上打印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5.办理助学贷款时间必须在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有效期内，过期的无法办理助学贷款，请尽快更换身份证或办理临时身份证，否则资格审核部门有权拒绝为其办理续贷。
（三）首贷办理流程
1. 提交贷款申请。
注册并登陆“国家助学贷款”APP或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sls.cdb.com.cn/）。登录后点击贷款申请，弹出贷款承诺书点击同意，进入贷款事项填写：填写贷款金额，选择贷款年限和申请原因（自动关联账户和资助中心）；上传共同借款人信息，填写共同借款人信息；确认贷款人信息，完成提交申请。
2.线上资格审核（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3）。
注册并登陆“海南政务服务网”或海易办APP,在搜索栏搜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资格审查”，定位选取“海口市”，选择“在线办理”，将以下材料拍照上传：《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新生的《录取通知书》（含录取信息页）或在校生在学信网打印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或学生证（签注页）、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正反面和户口本页面。上传完成后提交。
3.现场签订贷款合同。
资格审核通过后会以短信通知审核结果，首贷学生收到审核通过短信后，在海易办APP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资格审查”，定位选取“海口市”，选择“在线预约”。
[bookmark: _GoBack]持首贷所需申请材料（即拍照上传审核过的原件材料），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到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公园路1号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负一层，在海口政务服务大厅E区等待叫号，办理现场签订合同。
4.高校回执录入。
借款学生须在2025年10月10日前持本人身份证、《借款合同》和《受理证明》或回执短信验证码前往高校资助中心录入电子回执。提示：2025年10月10日后，高校未在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录入回执的，视同借款学生放弃当年助学贷款申请。
